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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諮詢會第 25 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年 6月 30日（星期二）下午 2時 

貳、地點：本部 601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77號 6樓〉 

參、主持人：王召集人尚志 

肆、主持人致詞（略）    

伍、討論事項                        紀錄：楊怡婷、陳雅芬、李思嫺 

第一階段、申請單位申請說明及列席勞資團體意見發言重點： 

案由一：關於歐洲在臺商務協會函請核定「離岸風場興建及運作維護

之離岸工作從業人員」、「離岸風場興建及運作維護之陸上

支援工作從業人員」、「陸域風電業陸上安裝、維修保養與

技術支援之工作從業人員」為勞動基準法第 84條之 1之工

作者一案，提請討論。 

歐洲在臺商務協會及資方代表 

一、 臺灣現積極推動風力發電，但風力發電產業特殊，不論在海上或

陸上都受天候、交通狀況影響甚鉅，考量產業的特殊性，希望能

給予相當的彈性，以利相關工作的進行。 

二、 離岸風場的興建及運維所需，包括於離岸風電設備所在之離岸地

區提供服務進行興建或維修保養之工作人員（安裝人員、運維技

師、客戶代表等），以及陸上支援人員（提供離岸人員相關支援

及安全指引，其工作範圍包括確保人員安全，及時處理風險，包

含直升機、船舶、人員等交通往來）。以歐洲離岸風場經驗來說，

陸上支援人員與離岸工作人員兩者出勤時間如可一致，較可減少

安全事故的發生機率。 

三、 離岸風場的從業人員搭乘高速運輸船往返陸地及離岸風場約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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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費 4至 6小時，現場實際工時僅剩 3至 4小時，且頻繁搭船將

負面影響人員安全及身心健康。目前最有效的工作型態是使用大

型人員運輸作業船（SOV）運輸，並作為人員之吃、住之場所，

減少人員航行通勤次數與時間，提高作業效能，降低天候所致危

害。典型 SOV配有獨立艙房及獨立衛浴設備，也設置健身房、

餐廳、電影室等社交空間，人員在此能獲得適當生活條件。 

四、 另陸域風電人員指從事陸上風力發電機組之安裝、維修及保養工

作之人員，包含電機、機械工程師、葉片工程師、安裝工程師、

技術支援工程師及調度專員等。因陸上風機屬巨型機械，其組裝

及保養僅得天氣狀況允許時進行，風速過大、豪雨、打雷時均無

法進行任何作業，一旦天氣允許得以工作，即須儘速完成，且隨

意中斷或替換人力可能產生危險。另外電廠例行性停電檢修時，

風機技術人員需與台電人員進行協調，以利風機順利運轉。 

五、 風電產業是新興產業，技術條件門檻頗高，未來興建過程約需要

60%至 70%為臺灣人員；未來運維階段，希望可以 100%的運用

臺灣技師。但如大量增補人力，人員於冬季風大無法工作，反而

須安排該等人員至其他部門從事支援性工作，增補或替換人力並

無法有效解決實務作業問題。 

德唯特股份有限公司勞方代表 

一、 本人是屬於離岸風場興建及運作維護之陸上支援工作從業人員，

公司擬定未來工作模式是連續工作 14天再休息 14天，工作期間

會提供海上旅館或備勤宿舍，休息期間公司也承諾不會任意要求

出勤。個人樂見這樣的休假模式可以更充裕的安排家庭生活。 

二、 不論是陸上或海上離岸工作均受限天候或海象狀況，臺灣每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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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10月中旬，是較適合出勤作業的期間；其餘無法出勤作業

期間，人員可以選擇在岸上待命或使用補休。夏季工時可能長達

12至 14小時，但對員工而言，若能有較長的工作時間，反而可

在合理的時間範圍內完成工作，也能獲取較多成就感。 

沃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勞方代表 

從陸地搭船來回海上風場約須耗費 5小時，實際工作時間非常有限，

再加上風浪大時，搭船其實不舒服也不安全，若能減少航行頻率，並

在風場附近提供給員工良好留宿環境，個人覺得是較好的方式。 

臺灣艾納康有限公司勞方代表 

陸域風電人員之出勤受天候、環境影響甚大，有些維修站到風場單趟

車程約 1個半小時，途中有時還會因天氣導致道路積沙、積水，難以

到達。若能延長實際的工作時間，勞工能領到加班費，也能順利完成

工作，可創造雙贏局面。另依本人的了解，公司雖擬定待命與通勤時

間於 2小時內不納入工時計算，但仍會給付工資。 

西門子歌美颯離岸風力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勞方代表一 

本人從去年至今都有出海工作經驗，天候不佳時，也只能在港訓練、

待命，待天候允許才能出海。又實際上、下風機相當耗時間，如果被

允許有較長的工時，相對地可以減輕工作壓力和勞動密度。 

西門子歌美颯離岸風力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勞方代表二 

個人曾派駐多個國家從事技術訓練工作，目前在臺灣培育技術人員，

如有更充裕的時間及彈性，訓練的品質與效果會更好，也能提供更穩

定的電力品質。許多國家的離岸風電是採行連續工作 14日、每日工

作 12小時，再休息 14日的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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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關於高雄市船舶日用品商業同業公會函請核定「從事國際船

舶用品供應補給工作之勞工」為勞動基準法第 84條之 1之

工作者一案，提請討論。 

資方代表 

一、 船期會因不同因素（如：天候、海象、機具…等）臨時提前或延

後，除了必須事先準備好相關事宜（如：五金用品、生鮮冷凍物

品準備），還須配合船期不定期變動，又船東及船長時常要求船

到送貨，業者必須配合他們的需求，導致勞工可能無法依照事前

排定的假期休假。 

二、 希望能夠爭取工時和休假在合理範圍內有彈性，以利配合服務客

戶（國際船舶）的需求，因船期不定期變動，有很長時間在等待，

導致實際送貨所需時間無法即時在法定工時內完成，因此希望工

時及休假有彈性，以利人力調配，應付市場競爭及景氣不好的時

代。 

勞方代表 

一、 船期會因為海象及氣候等因素造成船期會提早或延後，以及部分

特殊港口（如：永安港、興達港），報關相關人員名冊都必須事

先申請且不能隨意更改，造成人力調度上的困難，希望藉由放寬

讓勞方更彈性調配工作時間與假期，以及能有更多的加班費。 

二、 主要是人力分配的問題，因為船期的不定期性或訂單多、工作量

大的時候，調度人力就會產生問題，納入責任制的話將會有較大

的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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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關於國家安全會議函請核定「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統籌調

派用車駕駛」為勞動基準法第 84條之 1之工作者一案，提

請討論。 

國家安全會議 

一、 本會議諮詢委員為總統在國安事務之重要幕僚，因國安事務範圍

廣泛、不分晝夜，且性質機敏，因此諮詢委員工作繁重、機密行

程多，臨時緊急國安事件也多，須經常加班和假日出勤。每個諮

詢委員辦公室的幕僚人員約 3至 4人，諮詢委員位階及待遇比照

部長，得邀請相關部會次長會商國安議題，具有一定職權。 

二、 目前機關的正副首長得配置專屬座車，而諮詢委員用車採統籌調

派方式辦理，然諮詢委員用車需求並未減少，且具機敏性，而駕

駛受限於每月加班工時上限 46小時限制，相當不便，爰提出本

申請案。 

三、 目前駕駛薪資比照技工敘薪標準，每月 3萬出頭。 

國家安全會議駕駛勞方代表一 

本人任職於國家安全會議 23年，支持本申請案，方能配合諮詢委員

的行程，既然擔任這份職務，就有一定的使命感和責任心。 

國家安全會議駕駛勞方代表二 

本人支持本申請案，原因如下：(一)國家安全會議性質特殊，諮詢委

員的行程多為機密性質，不希望太多人知悉，因用車採統籌調派方式，

但諮詢委員的行程量不變，因此駕駛與諮詢委員的配合度常受限制。

(二)因工時受限，影響薪資，希望在不過勞的前提下，賺取更多的加

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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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委員討論 

案由一：關於歐洲在臺商務協會函請核定「離岸風場興建及運作維護

之離岸工作從業人員」、「離岸風場興建及運作維護之陸上

支援工作從業人員」、「陸域風電業陸上安裝、維修保養與

技術支援之工作從業人員」為勞動基準法第 84條之 1之工

作者一案，提請討論。 

A委員 

對於離岸風場從業人員適用勞動基準法第 84條之 1規定較無疑慮，

但陸域風電工作人員，持保留態度。 

E委員 

理解離岸風場從業人員有適用勞動基準法第 84條之 1規定之需求，

但陸域風電工作人員的工時模式與現行法定基準較有差距，建議審

慎。 

G委員 

陸域風電工作人員的工作時數較長，建議審慎。 

F委員 

陸域風電工作人員的工作時數較長，建議審慎；另離岸風場從業人員

支持通過。 

H委員 

風力發電產業尚於起步階段，如核定風電產業從業人員適用勞動基準

法第 84條之 1規定，可能使未來加入的從業人員工時較長，建議審

慎。 

B委員 

離岸風場從業人員支持通過，但陸域風電人員需要的似乎不是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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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常態性長時間工作，持保留態度。 

D委員 

理解離岸風場從業人員之工作特性有其特殊工時需求，建議可進一步

確明需要工時彈性之合理期間。另陸域風電工作人員部分，建議審慎。 

C委員 

陸域風電工作人員的工作模式與現行法定基準較有差距，較有疑慮。

不反對離岸風場從業人員納入適用，但例、休假安排的彈性，建議可

進一步確明。 

K委員 

風電產業工作具有整體性，支持無論離岸風場或陸域風電的從業人員

均可納入適用，因風電產業勞方技術水準高，相對地較具談判能力，

且國外行之有年，建議給予勞資雙方有協商合理工時的彈性。 

J委員（代理 I委員） 

風力發電產業是個新興產業，有許多歐洲公司與外籍人士參與，相信

歐洲公司對於勞工的保護較完善，尤其與會勞方也表達確有工時彈性

需求，個人贊成離岸風場或陸域風電的從業人員均可通過。 

結論 

與會代表發言意見將列入會議紀錄，作為政策評估之參考。 

 

案由二：關於高雄市船舶日用品商業同業公會函請核定「從事國際船

舶用品供應補給工作之勞工」為勞動基準法第 84條之 1之

工作者一案，提請討論。 

B委員 

申請理由較偏向資方的需求性，但這是一般物流業都會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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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案持保留意見。 

D委員 

本案申請適用範圍是全臺從事國際船舶用品供應補給工作之所有勞

工，雖然申請單位（高雄市船舶日用品商業同業公會）表示其代表全

臺業者提出申請，但資料並未呈現其他港口的現況及意見。此外，如

適用勞動基準法第 84條之 1後，勞雇雙方對於另行約定工作時間等

事項之準備及認知，似乎也不充足，宜再補充。 

C委員 

本案申請理由較薄弱，所提客戶端送貨需求期程不確定性的問題，在

其他產業也可能有相同的狀況發生。個人對此案持保留態度。 

K委員 

同 B委員及 C委員意見，持保留態度。 

J委員（代理 I委員） 

從實務船舶日用品供應補給的角度，可考慮開放適用勞動基準法第

84條之 1規定。在臺灣附近還有其他鄰近的港口，彼此間生意競爭

激烈，且船舶一進港即要馬上補齊物資，是無法等待的，如資方申請

理由尚有不充足之處，可再行補充。 

A委員 

從工作的即時性也許可以考慮放寬，但臺灣還有基隆港、臺中港、花

蓮港等其他商港，是否確實有相同需求？其他商港同業公會意見是否

一致？仍有疑慮。相關人員工時安排現狀可以再進一步釐清，或請申

請單位再補充。 

E委員 

若納入適用勞動基準法第 84條之 1，本來勞工可以拿到的加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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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拿不到，持保留意見。 

G委員 

申請理由單僅船期不定期，較為薄弱，持保留態度。 

F委員 

整體來看是為了因應市場競爭而提出申請，如勞資雙方有較具體明確

之工時協商方案，個人贊成可以開放。 

H委員 

該行業存在運行已久，所提問題應是既有問題，個人持保留態度。 

結論 

與會代表發言意見將列入會議紀錄，作為政策評估之參考。 

 

案由三：關於國家安全會議函請核定「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統籌調

派用車駕駛」為勞動基準法第 84條之 1之工作者一案，提

請討論。 

A委員 

支持本案，但有相同需求的機關應該不只一個單位，建議統一處理。 

E委員 

支持本案，因勞工本薪不高，且勞工也願意多賺加班費。 

G委員 

本案建議保留。除申請單位，或許其他單位也有需求，影響層面可能

不僅申請單位提出的人數。 

F委員 

與 G委員意見相同。 

H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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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申請適用對象為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的駕駛，應更注重安全，

建議保留。 

B委員 

不支持本案。 

D委員 

建議保留，應先瞭解有相同需求的單位後再行研議。 

C委員 

應先瞭解其他單位是否有相同需求，再行研議。又日後私部門也可能

要求比照，影響層面可能擴大，建議保留。 

K委員 

其他委員的意見都有道理，但因駕駛的薪資不高，基於情感層面是支

持通過，建議一併研議行政機關駕駛的敘薪是否可能調整。 

J委員（代理 I委員） 

建議保留，駕駛待遇不高是事實，但不可導果為因。 

結論 

與會代表發言意見將列入會議紀錄，作為政策評估之參考。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下午 5時 

 


